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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黑 0881清申 95号   

申请人：同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11230881352166979L，住所地：同江市友谊路东段(交通局对

过)。

负责人：郑桂平，该局局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秦秉泰，该局工作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230881MA19381CXE，住所地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

东区兴旺街世纪花园商服七号综合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顾秀磊。

申请人同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被申请人同江市建鑫房地

产经纪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为由向

本院申请对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

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登记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。

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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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系由同

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核准登记的有限责任

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,其住所地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

东区兴旺街世纪花园商服七号综合楼。经营范围为：房地产中介

服务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未获批准不准经营）。同江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年 6月 10日依法吊销同江市建鑫房地

产经纪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，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至今

未进行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

位于本院司法辖区内，且核准登记机关为同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故本院依法具有管辖权。依照我国法律规定，企业因依法被吊销

营业执照，应当依法进行清算，如逾期不进行清算的，主管机关

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

清算。根据查明的事实，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被吊销

营业执照后，一直未依法进行清算，现申请人同江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作为被申请人同江市建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主管机关，

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清算，符合法律规

定，依法应以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:

受理申请人同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申请人同江市建鑫

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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